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學生寒假註冊須知 
1. 全校返校日：2/1(一)上午 8:00 前到校領取期末考、學期成績單。 

2. 高二期末轉班群學生：返校時至原班領成績單。 

3. 學期補考： 

(1). 公布名單（含不能補考）、考程及地點：1/29(五)17:00 於學校首頁。 

(2). 補考考試時間：2/1(一)及 2/2(二)舉行。 

※參加補考同學務必攜帶學生證與整齊校服準時應試，未參加者視同放棄補考權利。 

(3). 補考成績於開學後公佈在學校重補修專區。 

4. 申請就學貸款：寒假期間可至學務處訓育組領取校內申請表或開學日至總務處出納組領取貸

款專用註冊繳費四聯單赴銀行辦理。未依以上程序辦理者，學校得以拒絕受理，權益受損自

行負責。 

5. 109-2 減免學雜費：持社會局公文、證明者為主，分為軍公教遺族子女、原住民子女、低收

入戶子女、中低收入戶子女、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身心障礙人士本人、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姐妹同校等，不可重複申請，缺證件或申請表者請儘快繳交，未繳者需補繳差額。 

6. 教育部 148 以下免學費：已延續上學期申請資料自動送出查調，1/14 查調結果出爐。為避免

影響同學期末考，延至 2/18 開學日通知。有申請免學費同學於開學日拿到繳費四聯單時注

意學費金額是否為 0元(資格符合)，若為 6240 元（資格不符）請攜帶四聯單至註冊組再確認。 

7. 高二(包含復學、轉班群生但不含數實、自實、語資)多元選修選課：選課時間 1/11(一)～

1/22(五)24:00，選課網址 cp.reg24.cloud，未於期限內完成選課者一律委由學校代排。 

8. 寒假結束 2/17(三)、開學日 2/18(四)： 

(1). 學雜費四聯單及書籍簿本、課輔等繳費單當天發放。 

（※繳費金額若有疑問者請先至出納組、註冊組或合作社確認，無誤後繳交。因 109-2 教育部 148 免

學費線上查調申請已截止，補申請者請先至稅捐單位申請全戶 108 年各類所得清單，再連同學雜費四

聯單交至註冊組才能補減免學費6240 元） 

(2). 領取教科書籍及簿本：請各班聽候廣播由總務股長持書籍簿本購買單及相關款項，率

領 20位以上同學至合作社旁(敦品樓一樓)領取。 

(3). 7:50 前到校，舉行開學典禮與正式上課：下午高一、二舉行寒假作業測驗，高三正常

上課。開學日未到校者，務必於繳款截止日前持各繳費單至指定代收機關繳費(參考四

聯單上說明)。 

9. 全校註冊日(四聯單繳費截止日隔天): 

1.總務股長先收齊學雜費四聯單（無收執聯上繳費網查詢列印）、課輔(高三)、書籍簿本(高三只繳書籍費)

繳費收執聯，彙整後連同註冊程序單（註冊組於全校註冊日之前發）以班為單位交至出納組、

合作社核章，完成之後的註冊程序單請轉交給副班長。 

2.副班長將註冊程序單(出納、合作社、導師核完章)與學生證（缺交者於程序單上註記）交至註冊組。 

10. 全校補註冊日（繳費截止日隔週）：請同學持繳費單據至出納組或合作社完成繳驗後，持證明

與學生證至註冊組辦理。 

11. 未能於補註冊日期截止前完成註冊程序之同學皆依校規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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